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76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銘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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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4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銘峯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銘峯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

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7月6日19時30分許，在法務部○○

○○○○○平一舍5號房內，乘告訴人王俊翔疏於注意之

際，徒手竊取告訴人所有放置於上開舍房內之波爾礦泉水1

瓶，並隨即開封飲用。因認被告涉犯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嫌等語。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

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

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

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

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

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

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

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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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

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

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

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

照）。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

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被

害人之陳述固得為證據資料，然被害人與被告係立於相反立

場，其所述被害情形，難免不盡實而有虛偽性之危險；故被

害人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尚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

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尚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

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竊盜犯行，係以法務部○○○○○○○11

2年10月23日宜監戒決字第11208001650號函及所附訪談紀

錄、收容人陳述意見書等資料等證據方法，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案發當日上午有在案發地點飲用礦泉水

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於喝水前有先得

到同舍房舍友「阿關」（音同）的同意，當時舍房內只有

「阿關」跟告訴人有礦泉水，我喝水之前看到告訴人在看

我，出於禮貌我才跟告訴人說水借我喝一下，我沒有等告訴

人回答就直接開封來喝了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在案發地點飲用礦泉水等情，業據被

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5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王俊

翔、證人王冠雄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本院卷第79頁

至第84頁），並有法務部○○○○○○○112年10月23日宜

監戒決字第11208001650號函檢送訪談紀錄及陳述意見書

（見他卷第12頁至第19頁）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

供述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件案發經過，業經證人即被告、告訴人之同房舍友王冠雄

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於案發當天早上要喝水，他問了

「阿關」說水能喝嗎，「阿關」說可以，被告就喝了，後來

被告就被告訴人告了，我不記得在被告喝水之前有無問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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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那瓶水是誰的，在被告喝水之前我也不知道那瓶水是誰

的。當天我們同舍房的人，只有「阿關」、告訴人有礦泉

水，且他們的礦泉水均擺在一起，擺放礦泉水的地方是平常

我們同舍房的人都會擺水的地方，在本案發生之前被告跟告

訴人並無糾紛。告訴人跟「阿關」當天的水都是波爾礦泉

水，長得一樣，因為同舍房大部分會知道當天誰有這些東

西，所以會去問買的人東西是誰的，或問他們能不能喝等語

（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82頁）；證人即告訴人王俊翔於本院

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日我的礦泉水跟「王炎寬」（音同）的

水放在一起，「王炎寬」就是王冠雄說的「阿關」，同舍房

的舍友也無法分辨哪些水是我的，哪些水是「阿關」的，就

連「阿關」都不知道被告拿的那瓶水是誰的。案發前我沒有

聽到被告問「阿關」能不能喝水，案發當天被告有先問我可

不可以喝水，因為當時在發藥，我就跟被告說先等我一下，

我就去拿藥，等我拿藥回來就發現被告已經喝了我的水，我

問被告為何未經同意就喝我的水，被告說「阿關」跟他說可

以喝，所以他就喝了，當時我有跟被告說那為何還要問我，

當時有舍友說不然請被告寫出他家地址，這件事情就算了，

我也同意，後來被告在房裡寫了20分鐘的地址寫不出來，我

越想越氣才會拿筆攻擊被告。我當天跟「阿關」加起來總共

有十幾瓶水都放在一起，「阿關」也有一瓶以上的水，我認

為放在那裡的水就是我跟「阿關」的，至少也要我跟「阿

關」都同意才可以喝水，所以我認為當時被告先問我可不可

以喝水，意思就是他要跟我借我的水，而不是借「阿關」

的，所以我才會生氣，被告怎麼可以未經我同意就喝水等語

（見本院卷第82頁至第84頁）。經核上開證人所述，可知案

發當日平一舍5號房內並非僅告訴人擁有礦泉水，而尚有同

房舍友「阿關」擁有與告訴人相同品項之多數礦泉水，且告

訴人與「阿關」並非共有礦泉水，而係分別所有，僅係種類

相同、一同擺放而已，是被告所拿取、飲用之礦泉水，是否

為告訴人所有之礦泉水，已非無疑。再者，依證人王冠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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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被告於飲用礦泉水前，確已經「阿關」之同意而其飲用

礦泉水，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足徵被告上開所辯，尚非

子虛。綜觀上開證人所述及被告之辯詞，被告於飲用礦泉水

前既已經過「阿關」之同意，又無證據證明被告明知其所飲

用者為告訴人之礦泉水，自無從證明被告已獲取他人同意而

飲用礦泉水之行為，構成竊取他人礦泉水之犯行，而與竊盜

罪之構成要件有間。

　㈢至被告、告訴人之同房舍友許書涵、吳瑋丞、謝孟韋、龍仕

貴、王冠雄雖於陳述意見書上表示被告與告訴人之糾紛係因

被告未經同意飲用告訴人之礦泉水所起，然告訴人及證人王

冠雄既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日舍房內有告訴人、「阿

關」擁有之多數礦泉水共同擺放，且均無人能確切區分出共

同擺放之多數礦泉水中，個別礦泉水之所有權人為何，則尚

難僅以上開陳述意見書之內容，遽認被告於案發當日確實飲

用告訴人所有之礦泉水。

五、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竊盜罪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依無罪推定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此外，卷內

復無其他積極之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前揭被訴犯行，自

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前開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怡龍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正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蕙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

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詩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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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銘峯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銘峯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7月6日19時30分許，在法務部○○○○○○○平一舍5號房內，乘告訴人王俊翔疏於注意之際，徒手竊取告訴人所有放置於上開舍房內之波爾礦泉水1瓶，並隨即開封飲用。因認被告涉犯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被害人之陳述固得為證據資料，然被害人與被告係立於相反立場，其所述被害情形，難免不盡實而有虛偽性之危險；故被害人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尚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尚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竊盜犯行，係以法務部○○○○○○○112年10月23日宜監戒決字第11208001650號函及所附訪談紀錄、收容人陳述意見書等資料等證據方法，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案發當日上午有在案發地點飲用礦泉水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於喝水前有先得到同舍房舍友「阿關」（音同）的同意，當時舍房內只有「阿關」跟告訴人有礦泉水，我喝水之前看到告訴人在看我，出於禮貌我才跟告訴人說水借我喝一下，我沒有等告訴人回答就直接開封來喝了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在案發地點飲用礦泉水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5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王俊翔、證人王冠雄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84頁），並有法務部○○○○○○○112年10月23日宜監戒決字第11208001650號函檢送訪談紀錄及陳述意見書（見他卷第12頁至第19頁）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供述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件案發經過，業經證人即被告、告訴人之同房舍友王冠雄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於案發當天早上要喝水，他問了「阿關」說水能喝嗎，「阿關」說可以，被告就喝了，後來被告就被告訴人告了，我不記得在被告喝水之前有無問舍房的人那瓶水是誰的，在被告喝水之前我也不知道那瓶水是誰的。當天我們同舍房的人，只有「阿關」、告訴人有礦泉水，且他們的礦泉水均擺在一起，擺放礦泉水的地方是平常我們同舍房的人都會擺水的地方，在本案發生之前被告跟告訴人並無糾紛。告訴人跟「阿關」當天的水都是波爾礦泉水，長得一樣，因為同舍房大部分會知道當天誰有這些東西，所以會去問買的人東西是誰的，或問他們能不能喝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82頁）；證人即告訴人王俊翔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日我的礦泉水跟「王炎寬」（音同）的水放在一起，「王炎寬」就是王冠雄說的「阿關」，同舍房的舍友也無法分辨哪些水是我的，哪些水是「阿關」的，就連「阿關」都不知道被告拿的那瓶水是誰的。案發前我沒有聽到被告問「阿關」能不能喝水，案發當天被告有先問我可不可以喝水，因為當時在發藥，我就跟被告說先等我一下，我就去拿藥，等我拿藥回來就發現被告已經喝了我的水，我問被告為何未經同意就喝我的水，被告說「阿關」跟他說可以喝，所以他就喝了，當時我有跟被告說那為何還要問我，當時有舍友說不然請被告寫出他家地址，這件事情就算了，我也同意，後來被告在房裡寫了20分鐘的地址寫不出來，我越想越氣才會拿筆攻擊被告。我當天跟「阿關」加起來總共有十幾瓶水都放在一起，「阿關」也有一瓶以上的水，我認為放在那裡的水就是我跟「阿關」的，至少也要我跟「阿關」都同意才可以喝水，所以我認為當時被告先問我可不可以喝水，意思就是他要跟我借我的水，而不是借「阿關」的，所以我才會生氣，被告怎麼可以未經我同意就喝水等語（見本院卷第82頁至第84頁）。經核上開證人所述，可知案發當日平一舍5號房內並非僅告訴人擁有礦泉水，而尚有同房舍友「阿關」擁有與告訴人相同品項之多數礦泉水，且告訴人與「阿關」並非共有礦泉水，而係分別所有，僅係種類相同、一同擺放而已，是被告所拿取、飲用之礦泉水，是否為告訴人所有之礦泉水，已非無疑。再者，依證人王冠雄所述，被告於飲用礦泉水前，確已經「阿關」之同意而其飲用礦泉水，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足徵被告上開所辯，尚非子虛。綜觀上開證人所述及被告之辯詞，被告於飲用礦泉水前既已經過「阿關」之同意，又無證據證明被告明知其所飲用者為告訴人之礦泉水，自無從證明被告已獲取他人同意而飲用礦泉水之行為，構成竊取他人礦泉水之犯行，而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有間。
　㈢至被告、告訴人之同房舍友許書涵、吳瑋丞、謝孟韋、龍仕貴、王冠雄雖於陳述意見書上表示被告與告訴人之糾紛係因被告未經同意飲用告訴人之礦泉水所起，然告訴人及證人王冠雄既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日舍房內有告訴人、「阿關」擁有之多數礦泉水共同擺放，且均無人能確切區分出共同擺放之多數礦泉水中，個別礦泉水之所有權人為何，則尚難僅以上開陳述意見書之內容，遽認被告於案發當日確實飲用告訴人所有之礦泉水。
五、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竊盜罪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無罪推定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此外，卷內復無其他積極之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前揭被訴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前開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怡龍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正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蕙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
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詩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76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銘峯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4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銘峯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銘峯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
    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7月6日19時30分許，在法務部○○○○○
    ○○平一舍5號房內，乘告訴人王俊翔疏於注意之際，徒手竊
    取告訴人所有放置於上開舍房內之波爾礦泉水1瓶，並隨即
    開封飲用。因認被告涉犯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
    ，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
    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
    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
    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
    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
    ，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
    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
    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
    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
    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被害人之
    陳述固得為證據資料，然被害人與被告係立於相反立場，其
    所述被害情形，難免不盡實而有虛偽性之危險；故被害人之
    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尚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
    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尚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
    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竊盜犯行，係以法務部○○○○○○○112年10月
    23日宜監戒決字第11208001650號函及所附訪談紀錄、收容
    人陳述意見書等資料等證據方法，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案發當日上午有在案發地點飲用礦泉水
    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於喝水前有先得
    到同舍房舍友「阿關」（音同）的同意，當時舍房內只有「
    阿關」跟告訴人有礦泉水，我喝水之前看到告訴人在看我，
    出於禮貌我才跟告訴人說水借我喝一下，我沒有等告訴人回
    答就直接開封來喝了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在案發地點飲用礦泉水等情，業據被
    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5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王俊翔
    、證人王冠雄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本院卷第79頁至
    第84頁），並有法務部○○○○○○○112年10月23日宜監戒決字第
    11208001650號函檢送訪談紀錄及陳述意見書（見他卷第12
    頁至第19頁）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供述與事實相
    符，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件案發經過，業經證人即被告、告訴人之同房舍友王冠雄
    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於案發當天早上要喝水，他問了「
    阿關」說水能喝嗎，「阿關」說可以，被告就喝了，後來被
    告就被告訴人告了，我不記得在被告喝水之前有無問舍房的
    人那瓶水是誰的，在被告喝水之前我也不知道那瓶水是誰的
    。當天我們同舍房的人，只有「阿關」、告訴人有礦泉水，
    且他們的礦泉水均擺在一起，擺放礦泉水的地方是平常我們
    同舍房的人都會擺水的地方，在本案發生之前被告跟告訴人
    並無糾紛。告訴人跟「阿關」當天的水都是波爾礦泉水，長
    得一樣，因為同舍房大部分會知道當天誰有這些東西，所以
    會去問買的人東西是誰的，或問他們能不能喝等語（見本院
    卷第79頁至第82頁）；證人即告訴人王俊翔於本院審理中證
    稱：案發當日我的礦泉水跟「王炎寬」（音同）的水放在一
    起，「王炎寬」就是王冠雄說的「阿關」，同舍房的舍友也
    無法分辨哪些水是我的，哪些水是「阿關」的，就連「阿關
    」都不知道被告拿的那瓶水是誰的。案發前我沒有聽到被告
    問「阿關」能不能喝水，案發當天被告有先問我可不可以喝
    水，因為當時在發藥，我就跟被告說先等我一下，我就去拿
    藥，等我拿藥回來就發現被告已經喝了我的水，我問被告為
    何未經同意就喝我的水，被告說「阿關」跟他說可以喝，所
    以他就喝了，當時我有跟被告說那為何還要問我，當時有舍
    友說不然請被告寫出他家地址，這件事情就算了，我也同意
    ，後來被告在房裡寫了20分鐘的地址寫不出來，我越想越氣
    才會拿筆攻擊被告。我當天跟「阿關」加起來總共有十幾瓶
    水都放在一起，「阿關」也有一瓶以上的水，我認為放在那
    裡的水就是我跟「阿關」的，至少也要我跟「阿關」都同意
    才可以喝水，所以我認為當時被告先問我可不可以喝水，意
    思就是他要跟我借我的水，而不是借「阿關」的，所以我才
    會生氣，被告怎麼可以未經我同意就喝水等語（見本院卷第
    82頁至第84頁）。經核上開證人所述，可知案發當日平一舍
    5號房內並非僅告訴人擁有礦泉水，而尚有同房舍友「阿關
    」擁有與告訴人相同品項之多數礦泉水，且告訴人與「阿關
    」並非共有礦泉水，而係分別所有，僅係種類相同、一同擺
    放而已，是被告所拿取、飲用之礦泉水，是否為告訴人所有
    之礦泉水，已非無疑。再者，依證人王冠雄所述，被告於飲
    用礦泉水前，確已經「阿關」之同意而其飲用礦泉水，核與
    被告前開所辯相符，足徵被告上開所辯，尚非子虛。綜觀上
    開證人所述及被告之辯詞，被告於飲用礦泉水前既已經過「
    阿關」之同意，又無證據證明被告明知其所飲用者為告訴人
    之礦泉水，自無從證明被告已獲取他人同意而飲用礦泉水之
    行為，構成竊取他人礦泉水之犯行，而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
    有間。
　㈢至被告、告訴人之同房舍友許書涵、吳瑋丞、謝孟韋、龍仕
    貴、王冠雄雖於陳述意見書上表示被告與告訴人之糾紛係因
    被告未經同意飲用告訴人之礦泉水所起，然告訴人及證人王
    冠雄既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日舍房內有告訴人、「阿
    關」擁有之多數礦泉水共同擺放，且均無人能確切區分出共
    同擺放之多數礦泉水中，個別礦泉水之所有權人為何，則尚
    難僅以上開陳述意見書之內容，遽認被告於案發當日確實飲
    用告訴人所有之礦泉水。
五、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竊盜罪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依無罪推定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此外，卷內
    復無其他積極之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前揭被訴犯行，自
    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前開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怡龍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正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蕙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
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詩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76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銘峯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銘峯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銘峯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7月6日19時30分許，在法務部○○○○○○○平一舍5號房內，乘告訴人王俊翔疏於注意之際，徒手竊取告訴人所有放置於上開舍房內之波爾礦泉水1瓶，並隨即開封飲用。因認被告涉犯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被害人之陳述固得為證據資料，然被害人與被告係立於相反立場，其所述被害情形，難免不盡實而有虛偽性之危險；故被害人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尚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尚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竊盜犯行，係以法務部○○○○○○○112年10月23日宜監戒決字第11208001650號函及所附訪談紀錄、收容人陳述意見書等資料等證據方法，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案發當日上午有在案發地點飲用礦泉水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於喝水前有先得到同舍房舍友「阿關」（音同）的同意，當時舍房內只有「阿關」跟告訴人有礦泉水，我喝水之前看到告訴人在看我，出於禮貌我才跟告訴人說水借我喝一下，我沒有等告訴人回答就直接開封來喝了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在案發地點飲用礦泉水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5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王俊翔、證人王冠雄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84頁），並有法務部○○○○○○○112年10月23日宜監戒決字第11208001650號函檢送訪談紀錄及陳述意見書（見他卷第12頁至第19頁）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供述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件案發經過，業經證人即被告、告訴人之同房舍友王冠雄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於案發當天早上要喝水，他問了「阿關」說水能喝嗎，「阿關」說可以，被告就喝了，後來被告就被告訴人告了，我不記得在被告喝水之前有無問舍房的人那瓶水是誰的，在被告喝水之前我也不知道那瓶水是誰的。當天我們同舍房的人，只有「阿關」、告訴人有礦泉水，且他們的礦泉水均擺在一起，擺放礦泉水的地方是平常我們同舍房的人都會擺水的地方，在本案發生之前被告跟告訴人並無糾紛。告訴人跟「阿關」當天的水都是波爾礦泉水，長得一樣，因為同舍房大部分會知道當天誰有這些東西，所以會去問買的人東西是誰的，或問他們能不能喝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82頁）；證人即告訴人王俊翔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日我的礦泉水跟「王炎寬」（音同）的水放在一起，「王炎寬」就是王冠雄說的「阿關」，同舍房的舍友也無法分辨哪些水是我的，哪些水是「阿關」的，就連「阿關」都不知道被告拿的那瓶水是誰的。案發前我沒有聽到被告問「阿關」能不能喝水，案發當天被告有先問我可不可以喝水，因為當時在發藥，我就跟被告說先等我一下，我就去拿藥，等我拿藥回來就發現被告已經喝了我的水，我問被告為何未經同意就喝我的水，被告說「阿關」跟他說可以喝，所以他就喝了，當時我有跟被告說那為何還要問我，當時有舍友說不然請被告寫出他家地址，這件事情就算了，我也同意，後來被告在房裡寫了20分鐘的地址寫不出來，我越想越氣才會拿筆攻擊被告。我當天跟「阿關」加起來總共有十幾瓶水都放在一起，「阿關」也有一瓶以上的水，我認為放在那裡的水就是我跟「阿關」的，至少也要我跟「阿關」都同意才可以喝水，所以我認為當時被告先問我可不可以喝水，意思就是他要跟我借我的水，而不是借「阿關」的，所以我才會生氣，被告怎麼可以未經我同意就喝水等語（見本院卷第82頁至第84頁）。經核上開證人所述，可知案發當日平一舍5號房內並非僅告訴人擁有礦泉水，而尚有同房舍友「阿關」擁有與告訴人相同品項之多數礦泉水，且告訴人與「阿關」並非共有礦泉水，而係分別所有，僅係種類相同、一同擺放而已，是被告所拿取、飲用之礦泉水，是否為告訴人所有之礦泉水，已非無疑。再者，依證人王冠雄所述，被告於飲用礦泉水前，確已經「阿關」之同意而其飲用礦泉水，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足徵被告上開所辯，尚非子虛。綜觀上開證人所述及被告之辯詞，被告於飲用礦泉水前既已經過「阿關」之同意，又無證據證明被告明知其所飲用者為告訴人之礦泉水，自無從證明被告已獲取他人同意而飲用礦泉水之行為，構成竊取他人礦泉水之犯行，而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有間。
　㈢至被告、告訴人之同房舍友許書涵、吳瑋丞、謝孟韋、龍仕貴、王冠雄雖於陳述意見書上表示被告與告訴人之糾紛係因被告未經同意飲用告訴人之礦泉水所起，然告訴人及證人王冠雄既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日舍房內有告訴人、「阿關」擁有之多數礦泉水共同擺放，且均無人能確切區分出共同擺放之多數礦泉水中，個別礦泉水之所有權人為何，則尚難僅以上開陳述意見書之內容，遽認被告於案發當日確實飲用告訴人所有之礦泉水。
五、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竊盜罪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無罪推定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此外，卷內復無其他積極之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前揭被訴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前開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怡龍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正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蕙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
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詩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